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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全民監督檢舉案件表格 

檢舉人姓名 好市民 檢舉日期 105.1.13 
▉民眾 

□勞工 

身分證字號 A1314520 聯絡電話  

事業單位名稱

及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 147 號工地 

違反事實缺失 鷹架不合格 

 
 

以施工架
違規居多 

墜落及倒
崩踏類型 



施工架職災案例 

墜落 倒崩塌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設計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0條規定： 

雇主對於高度5公尺以上之施工構臺或施工架等類似工作臺構
築，應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並經專任工程人員或具專
業技術及經驗之人員簽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設計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5條規定： 

雇主為維持施工架及施工構臺之穩定，應以斜撐材作適當而
充分之支撐或在適當之垂直、水平距離處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其間隔在垂直方向以不超過5.5公尺，水平方向以不超過7.5公
尺為限。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設計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6條規定： 

施工架上不得放置或運轉動力機械及設備，或以施工架作為
固定混凝土輸送管、垃圾管槽之用，以免因振動而影響作業
安全。但無作業危險之虞者，不在此限。 

施工架上之載重限制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明確標示，並規定不
得超過其荷重限制及應避免發生不均衡現象。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施工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 

 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
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施工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2項規定： 

 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開口部分，設置防護設備有困難，
或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防護設備拆除者，應採取使勞工使用
安全帶等防止墜落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施工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規定： 

 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
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查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9條規定： 

 使用國家標準CNS4750型式之施工架，應符合國家標準同等
以上之規定；其他型式之施工架，其構材之材料抗拉強度、
試驗強度及製造，應符合國家標準CNS4750同等以上之規定。 

 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
連接固定，並以適當之斜撐材補強。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查驗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 

 雇主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施工架上從事作業時，其工作臺寬度
應在40公分以上並舖滿密接之踏板，且踏板間縫隙不得大於3公分。  



運用生命週期原理一檢點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3條規定：雇主對營造工程之施工架

及施工構台，應就下列事項，每週定期實施檢查1次。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7條第7款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施
工架之組立及拆除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
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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